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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一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政府都设有官吏管理市场物价。早在周代 , 燕国都邑蓟

城 (今北京地区 ) 即设有专职官吏“左市”, 管理市场物价。

秦统一中国后 , 直至隋唐 , 北京在不同时期均设有“市吏”、“市橼”、“啬

夫”等专职官吏。其职责是执行中央政府有关商品交易、物价、征税、维护市

场和检查度量衡、商品质量等。唐朝 , 北京地区称幽州 , 设置市令一人以掌握

市场交易 , 设通判市事丞一人以掌握市事。此外还设有佐、吏、师等官吏评议

物价。

金朝 , 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 (公元 1153 年 ) 从上京 (今黑龙江省阿

城县 ) 迁都燕京 , 改名中都 , 设立市令司、榷货场和交钞库等直属经济管理机

构。市令司直属尚书省户部 , 其职能为“掌平物价 , 案度量权衡之违式 , 百货

之估值”, 是负责控制物价、监督检查的部门。正大二年 (公元 1225 年 ) , 哀

宗完颜守绪还曾命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 , 主掌运输物资、平抑物价等。

元朝时期 , 政府设立了常平盐局 , 控制盐业生产 , 规定盐价。同时 , 中书

省户部设立诸路平准库 , 职责为“买卖金银 , 倒换昏钞 , 或民间丝绵布帛赴库

回易依验时估给价”。至元十九年 (公元 1282 年 ) , 在大都设置税课提举司。

武宗至大元年 (公元 1308 年 ) 设置宣课提举司 , 下辖马市、猪羊市、牛驴市、

鱼蟹市及煤木所等五处官衙 , 管理商市日常贸易的定价、立契、成交、抽税等

事务。同时 , 对军民生活用粮食 , 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价格补贴制度 ; 据记载 ,

在南城曾设铺三所 , 大德五年 (公元 1301 年 ) 又增为六所。“分遗官吏 , 减其

市直以粜焉 , 白米每石减价钞五两 , 南粳米减钞三两 , 岁以为常”。致和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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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328 年 ) , 泰定帝也孙铁木耳为防止“豪强嗜利之徒 , 用计巧取”, 令有

司籍两京 (大都、上京 ) 贫乏户口之数 , 置半印号薄文贴 , 务书其姓名、口

数 , 逐月对贴以给。大人三斗 , 小孩半之。每年价格补贴的米粮总数多达 20

万 4 千 9 百多石。

明朝时期 , 朝廷设市司负责评估物价。凡发现有贱买贵卖者 , 视情况加以

追究、处罚。后又设兵马司兼领市司 , 统一斛斗、称尺等度量衡标准 , 对市场

进行管理。成祖永乐元年 (公元 1403 年 ) 升北平为北京 , 改北平府为顺天府。

府尹为正三品官员。其职责为“掌京师之政令 , 纠治豪强 , 隐恤穷困 , 务知百

姓之疾苦 , 市易平其物价”。世宗时期 , 将京城兵马司分扩为中、东、西、南、

北五城兵马指挥司。职责是纠治豪强 , 把持行市 , 依时估定物价。当时 , 中央

政府的其他部门 , 如锦衣卫、兵部、工部、户部、太仆寺、监察御史等 , 也对

全国及京师市场物价有参奏建议权。如遇粮、盐、常平仓仓储物资、马匹等与

当时的重大商品价格有争议 , 则报皇帝裁决御批。《明会典》 还收录了一套完

整的价格动态情况报送制度。

清朝时期 , 皇帝对重要物资 , 如米粮、豆草、马匹等及与外国人交易的商

品价格均多次下过谕旨。对违旨者 , 令各旗都统、步军统领、都察院、五城御

史、顺天府府尹等严行查拿究治。皇帝有时遣乾清门侍卫到五城监察市场价格

情况并面奏 , 还特派御前待卫前往顺天府、步军统领衙门督查执行情况 , 明令

由“刑部户律市厘市司评物价”, 顺天府对一切应用物品均没有价格制定权。

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对物价尤其是京城物价管理体制之严 , 明察、暗访之具体。

乾隆元年 (公元 1736 年 ) , 朝廷对2 620多个规格品种的物品价格及砖、瓦、

石、木、油、夯壮工等 11 项劳力价格和城内、外三项运输支付价格标准 , 开

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划一行动 , 令六部九卿 51 名大臣用三天时间逐一核定

划一 , 报皇帝钦定。戊戌变法以后 , 顺天府成立了警察总厅 , 负责制定市场用

地、房租及戏院、书院、妓女等收费价格标准 , 以及责成各市场管理者每月上

报的制度。光绪三十四年 (公元 1908 年 ) , 北京地区又设立了京师公估官局 ,

负责具体平议价格及筹办银钱等。

辛亥革命后 , 北洋政府时期 , 资产阶级民主派曾提出“兴办工商、利国利

民、实业救国”的主张 , 也制定了一些扶植工商业的措施 , 商品价格大多由商

会负责管理。教育部京师学务局曾经规定了各大、中、小学教育收费标准。在

电话事业方面 , 规定了安装费和通话收费标准。民国十七年 (公元 1928 年 ) ,

北洋政府实业部还曾规定全国物价调查十条规则。同年 6 月 , 南京国民政府改

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北平市政府曾以政府令形式发布中、小学学费征收规

则 , 核准大学学费、宿费、伙食费、杂费以及市属医院收费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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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六年 (公元 1937 年 ) 7 月 30 日 , 北平沦于日军之手。北平的物

价事务由伪北平地方维持会平粜管理委员会管理 , 主要是制定粮食价格。民国

二十七年 (公元 1938 年 ) 以后 , 价格由伪北京特别市公署社会局管理 , 规定

了西单、广安、东单、西安菜市场蔬菜价格的利润率 , 并责成市场管理员每日

一报当日主要品种的具体价格。对煤、粮、米、猪肉、牛羊肉价格则根据市场

情况 , 由伪社会局不定期发布价格训令。同时 , 伪社会局还负有训戒商贩、调

剂余缺等职能。民国三十一年 (公元 1942 年 ) , 伪社会局还拟定了物价统制实

施方策。其后 , 伪政权又成立了伪华北物价管理委员会管理协定价格的计算

等。

日本投降以后 , 北平市物价由社会局通过北平市商会管理委员会管理。民

国三十六年 (公元 1947 年) , 北平市社会局、北平市参议会、北平行辕、各同

业公会共同组成物价评议会 , 负责价格执行情况。民国三十七年 (公元 1948

年 ) 4 月 , 集市商会、各同业公会、总工会、农会、互助会、社建会、保甲联

谊会共同组成了反加价委员会。同年 8 月 19 日 , 国民政府紧急命令进行“币

制改革”, 成立经济管制会。其宗旨是管制物价、取缔投机倒把、打击囤积、

打击非法经营、加强金融管理。11 月 11 日 , 国民政府又组织成立了核本定价

委员会。这些机构都是徒有虚名。据统计 , 日伪统治的 8 年中 , 北平市零售物

价上涨2 200多倍 , 国民政府统治的最后 3 年多时间里 , 则暴涨了 800 多万倍。

二

1949 年 10 月 1 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 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工作的重点是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和改善人民生活 , 稳

定市场 , 稳定物价。中共北京市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共北京市委 ) 和北京市人

民政府 (以下简称北京市政府 ) , 积极组织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社调运物资 ,

平抑物价 , 打击奸商 , 以安定市民生活。1950 年 2 月 24 日 , 政务院财政经济

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财委 ) 通令全国 ,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

商品批发价格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随时电告 , 各地均应根据中央贸易部决

定的价格执行 , 不得擅自修改。这期间 , 北京市工商局负责批发和零售市场 ,

并相应制定和颁发了粮食、纱布等交易及物价管理办法。同时国营各专业贸易

公司相继成立 , 通过购销业务负责掌握市场行情。

1953 年到 1957 年 ,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

改造。适应这种情况 , 北京市的市场价格由北京市商业局负责 , 工业品出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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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由北京市计划委员会 (以下简称北京市计委 ) 负责 , 工业生产资料的调拨价

格由北京市物资局负责。1955 年 , 北京市第一、第二、第三商业局、手工业

管理局、对外贸易局和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均陆续建立物价科 , 负责管理归口

经营商品的价格。至此 , 高度集中的计划价格管理体制初步形成。这一期间 ,

物价是稳定的 , 人民生活也有了较好的改善。

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 (以下简称“二五”时期 ) ,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 (以

下简称北京市人委 ) 椐据国务院的指示 , 于 1957 年 12 月 1 日组建了北京市物

价委员会 (以下简称北京市物委 )。相隔一年 , 1958 年 11 月 , 北京市物委被

撤销。1962 年 , 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 北京市

人委于 1962 年再次组建北京市物委 , 定编为 24 人 , 部分区县也相继成立了物

委。在此期间 , 北京市物委调整了工业品城乡差价 ; 制定了工业品定销、选

购、自销作价方法 ; 统一了浴池、家具、服务、修理等行业价格和收费标准 ;

降低了生猪收购、牛奶和公交月票价格 ; 编制了 《北京市物价委员会管理产品

(商品) 目录》 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 , 北京市物委机构被撤销。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1967

年 8 月 20 日颁布冻结物价的通知。

1977 年 11 月 ,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以下简称北京市革委会 ) 批准成立北

京市物价局。各区县也在计划委员会内充实了物价管理人员 , 并颁发了北京市

革委会计委物价管理分工目录。

在计划管理物价的历史进程中 , 在一些特殊年份 , 曾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

政策措施。其中主要是两条 : 一是冻结物价 ; 二是部分商品实行高价。在冻结

物价方面 , 第一次为 1955 年 2 月。国务院第五次会议通过 《关于发行新的人

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为搞好新人民币的发行 , 回笼旧币 , 搞好

市场供应 , 《命令》 决定从 2 月 1 日起 , 各类商品价格一律冻结 , 不得提高。

直至 5 月份才允许部分不合理价格作些调整。第二次为 1956 年 7 月下旬。国

务院为确实保证职工工资调整后居民生活不引起波动 , 决定除少数季节性商品

价格可作适当调整外 , 其余商品价格实行冻结。直到 1957 年 1 月上旬 , 才允

许部分工业品价格作适当调整。第三次为 1961 年 9 月上旬。当时针对物价上

涨情况 , 国务院决定粮油、食糖、棉、布、菜、煤、水、电、气、学杂费等

18 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收费实行冻结。据统计 , 在北京市 , 此次冻结

物价的品种和收费项目约占职工家庭开支的 60%以上。这次冻结物价 , 除火

柴、肥皂、机制纸等在 1963 年 4 月以后作了些调整外 , 冻结时间一直延续到

1979 年 10 月。

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 , 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国家采取的临时措施。

 · 4    ·  北京志·综合经济管理卷·物价志



当时 , 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 , 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从 1961 年 1 月 20 日至

1965 年 9 月 25 日 , 北京市人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先后对糖果、糕

点、食糖、烟、酒、茶叶、自行车、钟表等十类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其价格水

平一般按当时凭证、凭票、凭券供应的商品价格的 2 至 3 倍安排。普通糖果平

价为每 500 克 1 .7 元 , 高价糖果则起价为 5 元 ; 二锅头酒高价每瓶为 8 元 , 比

平价 1 .52 元高出 4 .26 倍 ; 飞鸽牌自行车 , 高价每辆为 650 元 , 比平价供应的

164元高出近 3 倍。以后随着市场供应形势的逐步好转 , 其价格陆续降了下

来。北京市实行部分商品高价政策先后共 5 年 , 其销售额占流转总额的比例 ,

1961 年占 6 . 58 % , 以后逐年下降 , 到 1965 年仅占 0 .86 %。尽管如此 , 这项

政策却收到了回笼货币并适当满足部分收入较高阶层需求的较好效果。

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价格的历史时期内 , 国家为了稳定物

价、安定人民生活 , 还长期实行了凭票、凭证、凭券供应商品等措施。1953

年 11 月 , 政务院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此后 , 粮票、布票、油票、工业

券、家具票及各种商品购买凭证等曾长期存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以下简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 召开的 1978 年的 30 年时间 , 全国物价工作

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全国和北京市的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但是 , 长期实行计

划价格 , 忽视价值规律作用 , 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 其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中国的物价工作进入了一个改革创新时期。北

京市的物价改革大体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79 年到 1984 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 计划经济为主 , 市场

调节为辅 , 价格改革实行了“调放结合 , 以调为主”的方针。1977 年 , 国务

院组建国家物价局。1977 年 11 月 , 北京市革委会组建北京市物价局 , 1983 年

又组建了北京市物价检查所和各区县物价检查所 , 自上而下地建立健全物价管

理机构 , 为价格改革做了组织准备。1979 年 , 国务院提高了 18 种主要农产品

收购价格并调整了猪肉、牛肉、羊肉、鲜蛋、水产、牛奶、蔬菜等 8 种主要副

食品的销售价格。同时 , 给予每个职工每月补贴 5 元。1979 年和 1980 年 , 国

务院分别提高了原煤、生铁、部分能源产品和原材料价格。1981 年 , 国务院

调整了烟、酒价格 , 同时 , 降低了彩色电视机、部分化学药品、单门电冰箱、

单缸洗衣机价格 , 还调整了木材供应价格。1983 年 , 国务院有升有降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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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棉纺和化纤织品价格 , 并再次降低了进口彩色电视机价格 , 同时 , 提高

了纯碱及铁路、水路货运价格 , 将公费开支的医疗挂号费由每人次 0 . 10 元提

高到 0 .30 元 , 手术费提高了一倍。在调整部分重要商品、原材料价格的同时 ,

国务院还放开了一部分商品和收费价格。北京市政府逐步放开了绝大部分山林

土特产品、水产品的价格 , 并分三批放开了1 087种 (类 ) 小商品价格。这其

中包括放开 20 几种 (类 ) 服务修理收费项目。1984 年再次提高了生铁、焦

炭、钢材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通过这一阶段价格改革 , 计划经济下物价长期

不动的局面被初步打破 , 人们的观念也开始转变。6 年中 , 北京市零售物价总

指数只上升 15 .3 %。可以说 , 这 6 年 , 价格改革既保证了价格总水平的基本

稳定 (年平均递涨 2 . 45 % ) , 又有效地推动了价格结构调整 ; 既部分地改变了

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重要商品价格极不合理的状况 , 又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和城

市其他各项改革的进行。因此 , 这一阶段的价格改革 , 起步是稳妥的 , 成效是

明显的。

第二阶段为 1985 年到 1988 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 , 按社会主义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的要求 , 价格改革实行了“调放结合 , 以放为主”的方针。1984 年

底 ,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决定指出 ,

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在这一方针指导下 , 从

1985 年开始 , 价格改革明显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为主线 , 即实现从行政定价

体制逐步稳妥地向市场定价体制过渡。工业品方面 , 开始是实行生产资料价格

“双轨制”, 国家允许各地方制定一些临时性价格 , 如六种小型钢材等 , 并放开

了相当部分计划外工业生产资料价格 , 进一步大幅度地提高了能源价格。煤

炭、石油、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产品、木材等价格提高了近一倍。农

产品方面 , 国家取消了长期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 粮食中除小麦、稻

谷、玉米、花生、油菜籽和蚕茧、棉花外 , 其他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全部放

开 , 工业用粮也全部实行议价。在城市副食品销售价格方面 , 国家放开了猪

肉、牛羊肉、蛋、禽、海水鱼、蔬菜等主要商品的价格 , 并分别给职工每月以

7 . 5 元和 10 元的补贴 ; 同时 , 还提高了以粮油为原料的制酒行业和高中档卷

烟价格。在服务收费方面 , 先后调整提高了电话初装费、电话资费、铁路客运

价格、民航客票价格、城市出租汽车收费以及洗染、理发、医疗、旅店等一系

列收费标准。在日用工业品方面 , 国家放开了多年严格管理的服装、缝纫机、

手表、收音机等一大批商品销售价格。1986 年 , 国家放开名牌自行车、电冰

箱、洗衣机、中长纤维、80 支以上细纱及制品、黑白电视机、收录机价格等 ,

至于布鞋业、皮鞋业、铁锅铝锅、录相机、照像机价格等全部放开 , 部分过去

由中央外汇进口的商品作价改为代理地方进口作价。部分农机产品价格权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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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省市管理。供应外宾的粮食、食油、肉、蛋、菜、水产品等不再由财政给

予补贴。修理业、洗染业价格全部放开。国家管理的故宫、雍和宫的门票价格

也适当上调。其他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餐饮品种价格除油饼、馒头等少数食

品价格继续由国家定价外全部放开。1988 年 , 国家适度提高了小麦、稻谷的

收购价格 , 并相应提高了肉、蛋、糖、菜四种副食品价格 , 放开了 13 种名牌

卷烟和 13 种名牌白酒价格 , 以粮食为原料酿制的普通白酒价格和部分高中级

卷烟价格也做了适当上调。从 1979 年至 1988 年 , 价格改革历经 10 年 , 为经

济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首先北京市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累计提高 143% ,

1988 年以等量农产品可以换购比 10 年前多 59 .7 %的工业品。其次 , 工业品内

部比价也有了较大变化 , 价格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改善。第三 , 放开部分商

品价格缓解了企业经营的部分困难 , 对发展经济有利。第四 , 政府单一定价的

格局有较大变化。改革前 , 北京市 90 %以上为政府定价。到了 1988 年 , 国家

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的比例 , 重工业品约为 4∶3∶3 , 轻纺工业品约

为 2∶3∶5 , 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为 1∶4∶5 , 销售价格约为 5∶2∶3。第五 , 人民生

活有了较大改善 , 北京市农民收入 , 1978 年人均 225 元 , 1988 年为 1 068 元 ,

增加了 3 . 75 倍 , 同时 , 城镇居民收入增加 2 . 9 倍。在这 10 年的价格改革过程

中 , 也出现了价格上涨过快、过猛的情况。从 1985 年至 1988 年四年中 , 北京

市零售物价指数上涨 67 . 7% , 年均递涨 13 .7 % , 人们有些难以适应。1988 年

秋 , 北京市曾出现了抢购现象。为此 , 北京市政府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治理经

济环境 , 整顿经济秩序 , 全面深化改革 , 抑制通货膨胀 , 控制物价上涨”的方

针 , 及时地调整了价格管理对象和管理范围 , 对一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食

品和服务收费实行价格备案、提价申报等管理措施 , 同时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力

度 , 有力地打击了乱涨价、变相涨价行为 , 维护了价格管理秩序。

第三阶段为 1989 年至 1991 年 , 这一阶段政府北京市坚决贯彻执行 1988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治理经济环境 , 整顿经济秩序 , 全

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 按照国务院“既要稳定物价 , 又要振兴经济”的要求 ,

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物价和理顺价格关系的措施 , 以整顿、疏导为主 , 辅之

以适时、适度调整和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在确保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

上 , 北京市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和改革形势的要求 , 抓住时机 , 审时度势 , 加强

对重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监控和监督检查 , 疏导了一些价格矛盾。在农产

品方面 , 调整提高了粮油合同定购价格、棉花收购价格、食盐销售价格及牛奶

购销价格 , 放开了饲料粮价格 , 平价供应的粳米、麻酱、麻仁、花生及粉丝、

粉条、淀粉改为议价经营。1991 年 5 月 , 按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 ,

北京市政府提高了面粉、大米、食油的销售价格 , 同时给予每个职工每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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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 6 元。在工业品方面 , 放开煤炭、钢材和大部分化工、机械等产品价格 ,

并对实行了几年的计划内计划外两种价格的产品成功地实现了价格并轨。在服

务收费方面 , 对城市公共电汽车、地下铁路、出租汽车、公路、医疗卫生、园

林、理发、浴池、旅店、干洗衣物等收费进行了全面调整。这一阶段 , 既有力

地扭转了价格上涨过快、过猛的局面 , 同时适度、适时地进行价格矛盾的疏导

和价格体制的改革 , 较好地处理了稳定物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较好地适应了

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北京市零售物价上涨幅度由 1988 年的 21 . 9 %下降

到 1990 年的 4 . 1 %。

第四阶段开始于 1992 年。在前一阶段整顿、疏导价格的基础上 , 国家继

续理顺价格关系 , 使绝大部分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项目下放给企业 , 实行市场

调节。这一阶段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

起点和标志 , 价格改革步伐加快。其突出特点是 , 保护企业定调价格权力 , 积

极支持和培育市场竞争 , 大力维护市场价格秩序。这一时期 , 国家和北京市政

府先后调整了煤、水、电、热力、燃气等价格 ; 调整和改革了城市公共电汽车

和地下铁路票价 ; 在服务收费方面 , 除对少数经营性收费进行管理外 , 其余绝

大部分服务、修理价格全部放给企业 , 实行市场调节 ; 对主要农副产品规定了

最高限价和最低保护价。同时 , 制定了价格监审制度 , 并进一步完善了部分重

要商品价格变动备案和提价申报制度 , 大力推行和强化了明码标价制度 , 并制

定了禁止不正当价格行为的有关法规或规定。1995 年 , 国家成功地取消了实

行几十年的粮票和油票票证管理制度。价格在资源配置和在市场上的核心作

用 , 明显地体现了出来。不仅经济发展速度加快 , 财政补贴增加的趋势也逐步

得到遏制。北京市的零售物价指数 , 在较高水平运行一段时间以后 , 也逐步回

落。

物价改革伴随整个经济体体制改革 , 在探索中不断推向前进。北京市从

1978 年几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是由政府直接管理 , 到 1995 年 , 社会商

品零售总额政府定价商品仅占 7 % , 政府指导价占 8 % , 而市场调节价占到

85 % , 基本上确立了市场形成价格机制和价格调控机制 , 基本完成了从高度集

中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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